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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1/2021_2022__E9_9D_9E_E

8_B4_A7_E5_B8_81_E6_c44_71155.htm 进行非货币性交易的会

计处理，主要涉及换入的非货币性资产的入账价值的确定、

收到补价方非货币性交易收益损失的确认这两大问题。《企

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性交易》规定，企业发生非货币性交易时

，应以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，加上应支付的相关税费，作为

换入资产的入账价值。而在非货币性交易中如果发生补价，

应区别不同情况处理：（1）支付补价的，应以换出资产的账

面价值，加上补价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，作为换入资产的入

账价值。（2）收到补价的，应按如下公式确定换入资产的入

账价值和应确认的收益： 换入资产入账价值=换出资产账面

价值－（补价／换出资产公允价值）×换出资产账面价值＋

应支付的相关税费 应确认的收益=补价－（补价／换出资产

公允价值）×换出资产账面价值 由于增值税是价外税，不同

于一般的税费，所以非货币交易中所涉及的增值税应如何进

行会计处理是会计实务中值得注意的问题。进行涉及增值税

的非货币性交易前，应先弄清具体的交易类型。笔者认为，

涉及增值税的非货币交易类型的划分应考虑两种情况：一是

在票证齐全与否，二是增值税是否参与非货币性资产的交换

。因此，在涉及增值税的非货币交易类型可划分如下表所示

： 是否参与非货币资产交换 票证齐全与否 未参与非货币性交

易 参与非货币性交易 票证不齐全 A C 票证齐全 B D 一、A类

交易及其会计处理 在该类交易中（交易如图示1），所谓增

值税未参与非货币性交易，是指由交易中的换入存货方以现



金另行支付增值税进项税额给换出存货方。因此，换出存货

方换入的非货币性资产的入账价值不含销项税额，而换入存

货方虽然支付了增值税进项税额，但由于未取得扣税票证，

因而进项税额不单独入账，并计入换入存货的入账价值。 换

入存货方 换出存货方 无形资产 存货 银行存款 增值税（销项

税额） （图示1） 交易双方的会计处理如下： 换入存货方： 

借：库存商品 贷：无形资产 贷：银行存款（税款） 换出存货

方： 借：无形资产 借：银行存款（税款） 贷：库存商品 贷

：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由上述会计处理可见，

换入存货方虽然在整个交易中有现金资产流入，但该笔现金

资产流入却并不具备非货币交易中的补价性质，因而也不需

要考虑确认非货币性交易收益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